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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104年度社會學習領域輔導團

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社會學習領域-多元評量設計甄選-國小組】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屏東縣104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標：
 (一) 由本縣有經驗之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提供優良教學評量試題設計，供教師參考應用，以提升本縣國小社會領域課程教學與評量效能。
 (二) 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增進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評量專業能力。
 (三) 強化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設計、教材教法、評量試題之研究與發展。

 (四)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鼓勵教師規劃試題課程，設計教學方案，以提升專業知能。彙集優良試題供教師參考，以增進教學成效，提升本縣學童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榮華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載興國小
四、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04年5月18日至6月30日
(二)參加對象：國小社會領域教師
(三)活動地點：載興國小
(四)活動內容：

1.本試題設計甄選活動以國小社會領域為主:

（1）試題相關資料參考如附件一，請填寫後置於試題文件首頁。
（2）包括紙筆測驗、實作評量、闖關評量、線上評量等方式。
（3）以可實際執行的評量方式為佳（考量印刷成本、試題數量等條件）。

2.徵選組別：國小組。
3.收件：

（1）即日起至104年06月30日截止收件。
（2）收件方式：備文將紙本試題文件5份及資料光碟1張送至載興國小。

4.獎勵標準：參賽作品需符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理念與目標、具有融入之創意教案。
（1）評審：收件後，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評審。
（2）成績公告：於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網站公佈優勝名單。
（3）評選特優、優等及佳作若干名，榮獲特優者核敘嘉獎二次，優等核敘嘉獎乙次及佳作者獎狀乙紙。
6.著作權：
（1）參加甄選之試題設計不得為另參加或已參加其他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且必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2）入選優勝之試題設計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而本活動之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擁有非專屬無償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推廣、公佈、發行之權利。
（3）凡經評審通過之入選優勝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媒體刊載使用時，均需註明其曾經參加本次活動甄選並入選。
（4）試題需為原創，無完全抄襲坊間之情形，送件時請一併繳交作品授權書。
（5）試題內之圖表需清晰，可用單色（灰階）列印。
（6）試題選擇題之選項儘量具有誘答設計。
六、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

質計畫」補助經費
七、檢核回饋機制：

優良作品提供各校參考使用，並填寫使用效益調查表，追蹤各校應用情形與改進意見。

八、預期效益：

 (一) 本縣有經驗之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提供優良教學評量試題設計，供教      

      師參考應用，以提升本縣國小社會領域課程教學與評量效能。
 (二) 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增進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評量專業能力。
 (三) 強化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設計、教材教法、評量試題之研究與發展。

 (四) 教師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規劃試題課程，設計教學方案，以提升專業知能。彙集優良試題供教師參考，以增進教學成效，提升本縣學童能力。
九、辦理本活動績優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乙週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

十、本計劃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1、 試題適用：o學年度第o學期
2、 評量對象：o年級
3、 評量時間：oo分鐘
4、 教材版本：
5、 取材範圍：
6、 試題配分：（題型類別可自行增修刪）
	題型
	百分比

	是非題
	

	選擇題
	

	配合題
	

	填充題
	

	問答題
	

	
	

	
	

	
	

	
	

	合計
	100%


優良試題設計
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本作品參賽作者擔保本作品內容合法和有效存在，未侵害或抄襲他人之著作，且未曾參加其他校際以上競賽得獎，特此聲明。本作品參賽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願被取消資格，並交回所有獎項；如有不實或涉及違法，本作品參賽者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本作品並授權貴單位得以任何型式與方式重製、推廣及發行之權利。
此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約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